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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》修订案 

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上市公

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结

合公司实际，公司拟对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》的

相关条款进行修改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序

号 
修订前 修订后 

1 

制度名称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

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

度》 

制度名称《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

理制度》 

2 

第一条 为规范广东水电二局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内

幕信息管理行为，加强公司内幕信息

保密工作，维护公司信息披露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原则，提高公司规范运作

水平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，

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

办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—

—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

制度》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

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一条 为规范广东省建筑工程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内幕信息管理行为，加强公司内幕信

息保密工作，维护公司信息披露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原则，提高公司规范运作

水平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，

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

办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—

—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

制度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

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以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制

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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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第七条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知

情人是指上市公司内幕信息公开前能

直接或者间接获取内幕信息的单位及

个人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；  

（二）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

东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

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；  

（三）公司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

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；  

（四）由于所任公司职务或者因

与公司业务往来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

幕信息的人员；  

（五）公司收购人或者重大资产

交易方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  

（六）为公司提供服务可以获取

公司内幕信息的证券公司、会计师事

务所、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有关人

员； 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或中国证监会、

深圳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

他人员。 

第七条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知

情人是指上市公司内幕信息公开前能

直接或者间接获取内幕信息的单位及

个人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；  

（二）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

东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

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；  

（三）公司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

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；  

（四）因履行工作职责参与、知

悉公司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（包括党

务、纪检等岗位人员）； 

（五）因与公司业务往来可以获

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；  

（六）公司收购人或者重大资产

交易方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  

（七）为公司提供服务可以获取

公司内幕信息的证券公司、会计师事

务所、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有关人

员； 

（八）法律、法规或中国证监会、

深圳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

他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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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修改外，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》其他

条款不变。 

 

 

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月 15日 


